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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徐翔的这一年
私募巨变

监管：全监管版图形成
去年11月1日， 徐翔被捕的新闻轰动

资本圈，一方面源于徐翔本人在私募界明
星基金经理的名气，另一方面，市场人士
也将其视为监管层整顿和规范私募基金
行业的一个开始。值得一提的是，近一年
来，中国基金业协会担任了私募行业重要
的监管角色。

去年10月， 原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
副会长洪磊正式出任协会会长，新官上任
三把火，而洪磊头一把火也对准了时下操
纵市场行为泛滥、非法集资、跑路案件频
发的私募。彼时，私募机构备案数量虽然
不断扩张，但缺乏有效监管，大批“失联”
私募在其中滥竽充数。为此，去年9月，中
国基金业协会率先针对失联异常私募进
行了清理和公示，从去年11月，公布首批
12家失联异常私募机构以来，至今已有60
家私募被列入失联机构名单并公示，其中
有36家已注销管理人登记。

紧接着， 针对私募机构备案门槛较
低的问题， 中国基金业协会在今年2月5
日又推出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也被称之
为私募备案新规 , 新规全面提高了私募
机构的备案门槛， 提出私募基金管理人
需满足高管有从业资格、 备案需出具法
律意见书、 在期限内需备案首只产品等
一系列要求。

与此同时，2月1日和4日，中国基金业
协会还相继发布了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内部控制指引》和《私募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随后4月又发布了《私募
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 》、《私募投
资基金合同指引 》。另外 ，协会正在抓紧
制定的还有 《私募基金管理人从事投资
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托管业务管理办
法》和《外包业务管理办法》，并计划修订
《登记备案管理办法 》和 《从业人员管理

办法》，由此构建了一套“7+2”完整的自
律规则体系。

7月15日，证监会又发布了《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
行规定》，就私募资管业务的备案核查与
自律管理、 委托第三方提供投资建议、结
构化资管计划等方面的内容做出更加细
化和严苛的规定。

“目前针对私募监管的严苛程度大家
有目共睹，私募机构的压力都很大，从基
金公司的登记，到产品备案，再到结构化
产品的限制，还有发行产品的规则，以及
运营过程中的披露，可以说协会的管理细
致入微，针对二级市场投资行为的规范几
乎完成了全方位的规划和管理。” 和讯网
金融创新事业部副总监顾小明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

机构：遭遇重新洗牌
2016年是私募业的监管年， 同时也

是私募机构的洗牌年，在 “监管趋严 ”的
政策下，大批不合规私募将被无情地清除
出市场。

2月5日，私募备案新规的实施，引起
了私募基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保壳运
动”，新规要求，“自2月5日起，新登记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在办结登记手续之日起6个
月内仍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中国
基金业协会将注销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 已登记满12个月且尚未备案首只私
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在2016
年5月1日前仍未备案私募基金产品的 ，
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注销该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 已登记不满12个月且尚未备案
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
在2016年8月1日前仍未备案私募基金产
品的， 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注销该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 由此，5月1日和8月1日，
也成为很多私募机构的“保壳”大限。

截至2016年1月底， 已登记私募基金

管理人达到25841家。其中，已登记但未展
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超过1.7万家，
占到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总量的69%。
随着5月1日的到来，近2000家空壳私募机
构被注销，而8月1日的第二批空壳私募清
理潮中，有超7800家空壳私募机构被注销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除了清理空壳私募外， 一些打着私
募旗号做着P2P、众筹、配资等业务的机
构也将无法存活 。中国基金业协会在发
布的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的问题
解答 （七 ）》 中首度明确了， 从事P2P/
P2B、众筹、民间借贷、配资业务、小额理财
等业务的私募基金将不予以登记。 此外，
为了规避私募合格投资者100万元的投资
门槛，而将产品收益权拆分的做法也再度
被明令禁止。

在对私募机构监管标准趋严的背景
下， 私募高管人员的准入门槛也随之提
高。基金业协会要求，对于私募基金管理
人首次申请，或变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资格、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和创业投
资基金管理人，同时从事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等业务类型的高管人员和基金经理应
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并且备案新规也要
求，从事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各类
私募基金管理人，至少两名高管人员应当
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为此，很多在私募从
业已久的高管大佬们， 为了监管合规要
求，开始加班加点地学习，积极参加从业
资格考试。

遗留：信息不对称仍存
“今年监管层对私募发行产品、产品

备案、 机构设立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明
确与监管， 整体来说将促进未来私募行
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引领资本市场良性
循环，优胜劣汰 。”大同证券首席策略分
析师胡晓辉指出。不过，对于十几年来长
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私募基金而言 ，多

重旧疾难以快速治愈， 仍有部分遗留问
题有待解决。

北京一位专注FOF研究的私募机构
副总经理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监管对
于私募行业已经做到最大力度的管控 ，
运营、 托管等方面都已经逐步完善 。但
从监管角度看 ，私募行业在信息披露方
面还很空白 ，外界可获知的信息十分有
限 ，一些小的标的 、私募细节信息都不
会披露。此前，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 《私
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 1-3
号》，对备案核查与自律管理 、委托第三
方机构提供投资建议服务、 结构化资产
管理计划做出明确规定， 但只是对基础
信息的公告 ，季度持仓 、净值等问题均
没有披露 。后期投资者购买时 ，由于信
息不完整 ，所以很难了解基金产品的真
实情况。

另外，在产品上，我国私募产品缺乏
一定的创新力，投资存在局限，从行业的
角度来看，相较于国外的投资渠道较为多
样，包括做空工具、海外通道 、大类资产
配置等，而国内投资工具较少，金融衍生
品数量也不足。此外，基金经理虽可以做
单一产品对冲，但做跨品种对冲则需要组
建新的投研团队，这对于部分规模较小的
私募机构来说也将是不小的压力，所以这
样来看，未来国家政策也应该对此多给予
支持。

格上理财研究员雷蕾表示，今年对整
个私募行业来说是一个监管年，在这一年
里，监管层出台了不少针对私募行业的监
管办法，整个私募行业也由之前的野蛮增
长开始步入稳定发展的道路。目前行业内
大部分乱象已被监管层勒令整改，不过仍
存在部分小问题有待解决，如近期受到广
泛关注的基金从业资格挂靠问题、私募行
业缺乏统一的评级标准、私募行业分级监
管有待细化等。

北京商报记者 苏长春 实习记者 王晗

一年前的11月， 曾叱咤风云的私募大佬徐翔因涉嫌内
幕交易、操纵股价罪而锒铛入狱，随着徐翔利益团体的轰然
倒塌，监管风暴也向私募基金业强势袭来，一年的时间里，
中国基金业协会对私募业密集修订了7个自律管理办法和
两个指引，多方位、全维度地加强监管。高压监管下，私募基
金业走向正规化。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眼下私募业
仍尚存诸多遗留问题。


